
华立职院学〔2021〕21号

关于评选2021届优秀毕业生的通知

各部门：

为表彰先进，进一步调动广大学生学习、就业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奋发向上，创建良好的学风校风，在就业创业中努力进取，学

校决定在2021届毕业生中开展评选优秀毕业生的活动，请各二级学

院按照评选条件，认真做好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工作。现将评选的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2021届全日制毕业生

二、评选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

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竞赛和社会实践等活

动、关心集体、团结同学、尊敬师长、爱护公物。



（四）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基本理论扎实，学习成绩优

良，大一、大二学年各科课程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并无不及格课

程，大一、大二学年综合测评专业排名30%以内，通过英语B级，毕

业论文成绩80分以上。

（五）在实习期间能坚守实习岗位，表现优秀。符合下列条件

者优先考虑参评：

1.积极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合同）；

2.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成绩显著者；

3.积极参加各种竞赛获优异成绩者。

三、评选办法

（一）以二级学院为单位评选，优秀毕业生人数占各二级学院

毕业生总数的5％。各二级学院根据评选条件、指标进行评选，5月

底将初评出的优秀毕业生名单公示3天。

（二）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将公示无异议的优秀毕业生人选名单

及必须提交的资料：《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2021届优秀毕业生审

批表》（见附表）、《学业成绩表》（教务处盖章），一并于6月10

日前送学生处审核。

（三）学生处将审核后的全校优秀毕业生人选名单呈报学校领

导审批。

四、奖励措施

（一）凡被评选为优秀毕业生者，颁发荣誉证书。《广州华立

科技职业学院2021届优秀毕业生审批表》存入学生个人档案。

（二）在毕业典礼上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颁奖。

五、评选资料

（一）评选需提交《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2021届优秀毕业生



审批表》（见附表）。

（二）《学业成绩表》（教务处盖章）。

附表：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2021届优秀毕业生审批表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2021年5月14日



附件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2021届优秀毕业生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二级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在校期

间个人

表现情

况简述

（含学

生干部

经历及

获奖情

况等）

实习期

间个人

表现情

况简述

就业或

创业情

况记录



注：1.此表需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一份入学生档案，一份由二级学院保存，一份

由学生处保存。

2.请附带个人学业成绩表（教务处盖章）。

主要评

选指标

（1）大一、大二学年各科课程平均成绩： 分

（2）大一学年综合测评专业排名（名次/专业人数）： /

大二学年综合测评专业排名（名次/专业人数）： /

（3）毕业论文成绩： 分

（4）英语等级：英语B级 英语A级 英语四级 英语六级

（5）实习表现：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辅导员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实习指

导教师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

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